
考 生 须 知

一、面试时间：2024 年 7 月 6 日

二、面试地点：巴州第二中学（校本部），库尔勒市巴音东路 46 号。

三、进入面试考场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需先将身份证原件（或有效期

内的临时身份证）、资格审查表（合格通知单）交考场核分员核对，

核对确认身份后，方可开始面试，证件不全者取消面试资格，面试结束后原件退还本

人。

四、面试正式开始后，考生按抽签顺序到相应的面试组进行面试，其他考生均在

指定的候考室候考，候考时须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哗。考生手机（含有即时通信功

能的电子产品）须存入指定地点，候考时如发现接打手机或手机响铃等情况，则视为

作弊，取消面试资格。面试结束时，考生讲课教案须交主考官处留存，不得带出考场，

同时须在核分员处签字确认自己的面试成绩，待整场面试结束统一宣布完成绩后方可

离开。

五、考生面试时不得介绍自己的姓名，只能报学科、学段、岗位代码、报考县市

及抽签顺序号。

六、面试方法及程序

（一）中小学岗位

面试以试讲及答辩方式进行，面试总分 150 分，其中试讲 120 分，答辩 30 分。

音、体、美、信息技术学科面试总分为 150 分，其中试讲 70 分，答辩 20 分，专业测

试 60 分。

1.试讲及答辩。备课时间 40 分钟，试讲时间 20 分钟，答辩时间 3分钟。考官根

据考生所报招聘岗位学段、学科，从面试组织部门准备好的教材中，现场抽取一节课，

交由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准备一份教案，然后进行试讲，试讲完毕后进行答辩，考官根

据现场授课情况进行相关专业知识提问。面试主要考查考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

力和学科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对国家通用语言考核不合格的，视为面试不合格。

2.音体美学科专业测试。音、体、美、信息技术（含计算机）等学科考生要进行

专业测试。

音乐专业加试：1.读谱测试：视唱指定的五线谱和简谱，发音准确，乐感较强，

15 分；2.声乐测试：演唱指定歌曲和自备歌曲各一首，15 分；3.乐器测试：演奏手

风琴或电子琴，如有其他乐器展示，需自行准备，30 分。

体育专业加试：1.速度测试：400 米，男子在 1分 10 秒内，女子在 1分 20 秒内，

15 分；2.力量测试：男子引体向上不少于 15 个，女子俯卧撑不少于 10 个，15 分；3.



技术测试：篮球基本技术，15 分，乒乓球基本技术，15 分。

美术专业加试：1.速写测试：半小时内进行指定的场景速写，20 分；2.素描测试：

两个小时静物铅笔素描，20 分；3.创作测试：在规定时间进行简单构思创作，要求用

水粉或者水彩绘画，20 分。

信息技术专业加试：1.计算机基本知识，windows 操作系统基本知识，20 分；

2.office 软件（word、excel、powerpoint）使用能力，20 分；3.网络知识和网络使

用能力，20 分。

（二）幼儿园岗位

面试分为两部分，现场授课、答辩和幼教专业技能测试。面试总分 100 分，其中

现场授课 50 分，答辩 5分，幼教专业技能测试 45 分。

1.试讲及答辩。备课时间 40 分钟，试讲时间 15 分钟，答辩时间 3分钟。考官在

面试组织部门准备好的教材中要求考生现场抽取一节课，交由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准备

一份教案，然后进行试讲，试讲完毕后进行答辩， 考官根据现场授课情况进行相关

学前专业知识提问。面试主要考查考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学科专业知识掌

握情况，对国家通用语言考核不合格的，视为面试不合格。

2.幼教专业技能测试。时间 15 分钟。分为自弹自唱、舞蹈、简笔画，各 15 分。

自弹自唱：要求在指定的幼儿作品中（前期发布的十首曲目），现场抽取其中一

首弹唱；舞蹈：考生可自行提前准备一段 3分钟内的幼儿舞蹈，进行现场表演（考场

提供播放器，考生可自带 U盘，自带的 U盘中只能拷贝考试的舞蹈曲目，不得有其他

乐曲；也可自带播放器，但不得携带和使用手机。）；简笔画：要求根据既定的具体题

目（由主考官自行命制考题）进行现场绘画，在 2分钟内完成不少于 3幅简笔画。

七、面试比重

幼儿园教师岗位面试总分为 100 分，合格分数线为 60 分；中小学教师岗位面试

总分为 150 分，合格分数线为 90 分。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50%，凡面试成绩不合格的

考生取消招聘资格，不再计算总成绩。

望广大考生周知。

咨询电话：0996-2683587

巴州教育局

2024 年 7 月 4 日


